
香港蟲害控制從業員協會 PCPA of H K 

2017 年 4 月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會務簡報    文件編號：PCPA/AGM2018/6/AM2 

一/. 培訓活動 

(1) 繼續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協辦 “蟲害控制及安全使用除害劑”課程(入門課程)及其他蟲害課程。 

(2) 於 2.3.2018 再次應房屋署邀請在其培訓中心向前線員工提供"工作時間預防蟲害的侵襲"的講解及交流座談會, 除梁

會長參與交流外, 並同時邀請前食環署蟲鼠事務諮詢組前主任主管代表本會為主講者, 並獲房屋署頒發致謝函。       

(3) 未來繼續舉辦不同主題的培訓課程、學術講座、互動式學術與工作個案分享會。 

(4) 本會計劃在 2018 年向政府爭取設立滅蟲界或環境衛生界的持續進修培訓基金。 

(5) 中國廣東省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來自廣東省各縣市三十多位成員,將於 2018 年 5 月 30 日來港與食物環境衛生署及衛

生署相關官員進行交流會 (上午), 中國廣東省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又透過食環署邀請本協會當日下午與他們各成員

進行業界交流, 故此, 本協會將會在當日(30.5.2018 2:30PM)舉辦一個公開交流會, 邀請有興趣的會員、業界友好參與

交流會(詳情請留意稍後本協會通告) 。 

 

二/. 公民教育 

(1) 未來繼續聯同政府相關部門，向市民大眾宣傳防蚊蟲鼠之公民教育宣傳活動。 

(2) 免費向市民提供防治蟲鼠知識，並接受市民大眾、私營機構的諮詢之解答及弱勢社群蟲控的義務支援服務。 

(3) 於 2017-2018 年 4 月止本會代表多次接受香港各傳媒機構訪問，發表蟲鼠防制的知識資訊超過 15 次 

(4) 於 2017 年下旬協助香港消費者委員會編製主題為 “如何揀選滅蟲服務” 的 專輯於 489 期 “選擇” 月刋刋登; 並派出

代表協助他們拍攝一輯有關㓕蟲操作程序及安全的電視宣傳影片。 

 

三/. 會訊 

(1) 本會協會辦事處於 2017 年 10 月期間已搬遷往“香港柴灣祥利街 18 號祥達中心 4 字楼 405 室”作為本協會辦事處, 及

新舊辦事處兼職工作人員交替、會務文件資料收集等問題, 導致早前的日常會務工作出現延遲; 新的會務聯络人/兼職人,

為余小姐, 聯絡電話 8108 2770,關於會務查詢也可致電 9039-6679 Peter Leung。 

(2) 本會為加强與各會籍會員的日常溝通、交流及協會的訊息發放, 將會建立本協會會員的 Whatsapp 群組。 

(3) 於 2017 年 5 月 5 日 6:30pm 在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23 號城景國際酒店召開第 17 屆會員大會及 2017-2019 年度新一屆執

行委員會選舉, 當晚順利選出七位執行委員及二位後補委員成為新一屆執行委員會成員，並於新一屆委員第一次會議, 

全體當選委員採用互選方式, 選出新一屆執行委員各職级的出任委員(請參閱本協會網頁委員會的組成頁面) 。 

(4) 於 2017 年 5 月 5 日在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23 號城景國際酒店 5 樓鑽石廳舉辦會員聯歡晚宴,會員享有特惠價出席晚宴, 

當晚出席有 120 位人仕，其中包括各會籍會員、食環署、漁護署等官員及相關團体代表、本會各義務顧問及特邀嘉賓

鄭麗瓊議員..等等。 

(5) 本會將於本年六月一日晩在城景國際酒店 5 樓鑽石廳召開會員周年大會暨聯歡晚宴，敬希留意稍後通告。 

(6) 由香港殺蟲業協會發起, 漁護署倡議的業界自願計劃, 而於 2015 年十月邀請本會加入為計劃合作單位, 於 26/1 2018 年,

本協會再被邀派代表出席“香港品質保証局＂(HKQAA)主持的有關香港滅蟲人員及滅蟲公司“安全施用除害劑註冊計

劃”的發佈交流會, 其新的計劃是由發起單位香港殺蟲業協會向工商貿易署屬下‘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申請業界自願

計劃的起動款項約 95 萬元, 並委托 HKQAA 全盤制定實行方䅁及相關註冊的工作;並於 2017 年底初步獲工商貿易署批

准其申請, 據“HKQAA＂宣稱會盡快展開起動工作,並成立持份小组, 邀請相關機構、團體及人士加入小组提供意見。 

(7)本會新一屆執行委員(2017 年 5 月)組成後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 共召開 7 次委員會議。  

(8)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 本會有效個人會籍(已缴交應付年度會費) 約有 144 位, 有效公司會籍(已缴交應付年度會費)50 個。 

(9)至 2018 年 4 月,現本會顧問團來自國內 8 位專家、本港 5 位專業人仕及 1 位馬來西亞蟲控專家,共十四位義務顧問,組成顧

問團協助本會內外的日常會務運作, 並有計劃於本年七月再邀請一位本地資深 PCO 專業人士出任本會義務技術顧問。 

(10)設法利用各種途徑或方法，加强本會會員在市民大眾及各類型機構組織中的專業地位及形象。   

                  

秘書處 4/2018 


